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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公物損壞處理標準作業流程
	編擬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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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相關單位
	作業流程
	期程
	作業要領
	備註

	1. 總務處

2.學務處
3.總務處
4.學務處
5.總務處
6.總務處、學務處
10.主計室
	
	1.開學前
2.不定期
	3.確定損壞原因：故意或非故意損壞.

6.老師提供相關資料作相應處罰

7.1故意損壞同學：在原物品價格上加以120%的價格以作懲罰賠償


	


東莞台商子弟學校 總務處 標準作業流程
結案





5.損壞估價








7.1自行修復�或購置








7.1照價賠償


或懲罰賠償








8.到主計室繳費�並開收據








10.驗收





9.提報修繕或


申購相同物品





3.1修復或報毀








3.非正常損壞








2.損壞通報





4.填寫報賠單確認





否





6.賠償方式





1.制定學生損壞


公物賠償辦法





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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